
8 视点· 刊公益

●●●● ●●●●

2026年 2月 25日 星期三

编辑：刘文晖 校对：周旭

电子信箱：xinminxing2020@163.com

□本报通讯员 汪雪华 董帆

2026 年 1 月 7 日，北风刮得正紧，
山西省泽州县白水河河道两侧的枯草
被 风 吹 得 伏 倒 在 地 。“ 这 回 清 理 得 彻
底，夏天河水肯定能痛快地流了。”附
近村民对前来勘查的泽州县检察院公
益诉讼检察官说道。

这里曾经是泽州县检察院办理督
促保护白水河河道行洪安全公益诉讼
案件的现场，彼时，河道内堆满了开采
的石料、砂石、油桶、建筑垃圾，既严重
妨碍行洪安全，又破坏沿岸生态环境。
如今，这些影响观感、危害安全的堆积
物已全部被清理清运，河床恢复了原
本样貌。虽是寒冬，草木尚未返青，水
流也较平缓，但夏日汛期水流冲刷河
床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。

告急：3万余方弃渣成防洪隐患

位于晋豫交界处的白水河大箕镇
两谷坨村段，是重要的国考水质监测
断面。2023 年夏，原监测站房被特大洪
水冲毁，项目主管单位随即启动重建
工程。施工期间，为降低运输成本、加
快进度，施工单位“就地取材”，将河道
内开采的石料、清理的砂石堆筑成临
时施工便道。工程竣工后，这些渣土却
未被及时清运，日积月累形成长约 60
米、高约 15 米的巨型堆积体，犹如一道

“土石坝”阻断河道自然流向。
2024 年 夏 ，当 北 方 进 入“ 七 下 八

上”防汛关键期，大箕镇两谷坨村的白
水河河段却横亘着一道由 3 万余立方
米弃渣堆成的“人工堤坝”，在汛期不
仅严重阻碍行洪，更成为威胁下游群
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隐患。

时值北方主汛期，气象部门连续
发 布 强 降 雨 预 警 ，白 水 河 水 位 持 续
上 涨 ，河 道 内 弃 渣 堆 阻 水 问 题 日 益
突出——上游来水在此受阻后流速湍
急，冲击下方过河大桥，加之下游河道
建有拦河水坝，砂石有淤积河坝的风
险；下游的河南省博爱县、沁阳市防汛
部门接连发出预警函，要求及时清滩
清人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面对迫在眉睫的汛情威胁与错综
复杂的治理难题，泽州县检察院依托

“河长+检察长”协作机制，开展了一场
从迅速响应到长效治理的河道保卫战。

响应：制发公益诉讼检察建
议督促整改

2024 年 7 月 16 日，通过“河长+检
察长”信息共享机制接到该线索的当
天，泽州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
便联合相关行政机关、属地政府组成
联合勘查组，赶赴现场展开调查。

“水小的时候，河道被挤占大半，一
旦下大雨，水根本泄不下去，眼看着河
水陡涨，这心里就不踏实。”现场村民指
着河道中央绵延的渣土堆，十分忧虑。

勘查采用“空中+地面”立体取证
的模式：无人机航拍获取堆积体全貌
及侵占河道范围；测量人员实地测算
渣土方量、堆积尺寸。初步调查结果显
示，弃渣总量 3 万余立方米，侵占河道
长度达 68 米，导致该段行洪断面缩减
约 43%。更严峻的是，部分弃渣已滑落
至主河道，进一步阻碍水流。

“这不是简单的垃圾堆放问题，而
是涉及防洪安全的重大隐患。”在现场
勘查的检察官指出，如遇强降雨，极易
引发河道溃决式泄流，弃渣冲击力强，
严重威胁下游村庄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现场勘查次日，泽州县检察院依
法立案调查，并邀请该县水务局对弃
渣堆积造成的行洪影响、清理紧迫性、
处置方案等进行全面论证。

2024 年 7 月 26 日，泽州县检察院
分别向河道主管部门及属地政府发出
公益诉讼检察建议，明确提出“15 日内
完成弃渣清理，全面恢复河道行洪功
能”的整改要求。

检察建议发出后，清理工作并未立
即启动。责任单位反映面临三大难题：
一是清运成本较高，初步测算需资金 20
余万元，无相应预算；二是弃渣处置场
地难寻，附近无合规渣土消纳场，外运
处置不仅费用倍增，还可能造成沿途扬
尘、噪声等二次污染；三是生态保护要
求高，部分渣土中混杂了建筑垃圾，简
单填埋易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。

“清理工作不能因追求速度而忽
视规范，更不能为解决一个问题而制
造新的问题。”泽州县检察院相关负责
人表示，为实现“依法清理、科学处置、
标本兼治”的目标，该院决定搭建多方
协商平台，推动形成最优解决方案。

破局：多方协商找到“最优解”

2024 年 8 月 2 日，泽州县检察院主
持召开白水河两谷坨段施工弃渣清理
协 调 会 。河 道 主 管 部 门 、项 目 主 管 部
门、属地政府、工程承建单位、两谷坨
村村委会负责人参会。

会议持续了近 3 个小时，与会人员
围绕“如何清、往哪运、怎么用”展开激
烈讨论。项目主管单位最初提出 3 种外
运弃渣的方案均被否决，一是将弃渣
经下游青天河景区道路外运，用作某
水库建设材料，因途经道路涉及古道，
可能损毁古道路被景区否决；二是和
河南某公司取得联系，对方表示可以
接收清运的渣土，但需绕道经过河南
省焦作市管理道路，因存在损毁路基
风险而协商不成放弃；三是计划合理
利用，将弃渣中的砂石散置河道，恢复
河道原状，将修建工程采出的石块堆
砌河岸形成护坡，但因存在淤积堤坝，
涉及两省纠纷被一致否决。

“能否将弃渣清理与村庄建设结
合起来？”检察官提出的思路打开了新
局面。经过充分论证，各方达成共识，
要优先保障行洪安全，并最终确定“分
类处置、就地利用、生态优先”的综合
治理方案：立即清理侵占主河道的 3 万
余立方米渣土，就近转运至两谷坨村
经评估可以回填的沟渠，确保汛期行
洪安全；将符合建筑回填标准的硬质
弃渣筛分处理后，用于村内道路路基
加固、公共停车场垫层铺设；对混杂的
建筑垃圾、油桶等，由市环保部门监督
运往指定场所进行专业化处置。清理
完 成 后 ，同 步 开 展 河 床 平 整 、岸 坡 加
固、植被恢复工作，从源头杜绝新的行
洪安全隐患。

这一方案不仅大幅降低清运成本，
还将弃渣转化为乡村建设资源，实现了

“清渣还河”与“惠民利民”的双重目标。

延伸：从“单打独斗”走向“协
同共治”

2024 年 8 月 5 日，清运工作正式启
动。施工单位筹措资金 21 万元，投入挖
掘机 2 台、运输车 4 辆。泽州县检察院
派员监督，确保工程进度与质量。

经过 20 天连续作业，弃渣全部清
理处置完毕，主河道清障完成，行洪断
面恢复。经水利部门现场检测显示，行
洪能力基本恢复。施工单位同步开展
岸坡加固工程，河道面貌焕然一新。

令人欣喜的是，3 万余立方米弃渣
用于两谷坨村建设，12 米破损道路得
到硬化，新建的公共停车场可容纳 20
辆车，为发展乡村旅游打下基础。

“以前渣土堆在河里是隐患，现在
用在村里是宝贵的资源，正好与打造
两谷坨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相契合。”两
谷坨村村支书高兴地说。

同年 9 月 6 日，泽州县检察院开展
“回头看”。此时的白水河水流畅通，河
床 平 整 ，岸 线 整 齐 。防 洪 评 估 报 告 显
示，河段行洪能力已恢复原标准。

案件办结后，泽州县检察院与相
关行政机关共同建立河湖生态环境保
护一体化办案联动机制，明确信息共
享、联合巡查、案件移送、专项整治等
协 作 内 容 ，推 动 河 湖 保 护 从“ 单 打 独
斗”走向“协同共治”，将河道“四乱”问
题纳入公益诉讼常态化监督范畴，利
用无人机定期巡查全县主要河流。

白水河案件的成功办理产生了显
著示范效应。截至 2026 年 1 月，检察机
关发现并推动整改类似隐患点 4 处，清
理污染和非法占用河道 9.2 千米，清除
河道堆积物 40余吨。

“河道治理既要‘治已病’，更要‘防
未病’。”泽州县检察院检察长表示，将
持续深化“河长+检察长”协作，推动河
湖治理从“分段管理”向“系统治理”，从

“应急处置”向“长效保护”转变，让每一
条河流都成为保障安全的生命线、守望
乡愁的风景线、惠泽民生的幸福线。

3万余方弃渣变废为宝

□本报全媒体记者 蒋长顺
通讯员 温珉玥

冬日的街头，一杯热气腾腾的奶
茶捧在手心，暖意从指尖蔓延全身。近
日，当湖北省丹江口市检察院公益诉
讼检察官对辖区某品牌奶茶店整改情
况进行回访时，看见店员小陈正在细
心擦拭着印有“非遗奶茶”的菜单灯
箱。有顾客好奇地指着这行字询问，小
陈微笑着解释道：“这个非遗奶茶，我
们总部已经取得正式授权。”

这杯非遗奶茶背后的“正名”之
路，源于丹江口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
察官的一次日常走访。2025 年 11 月，
检察官在履职中发现，辖区某品牌奶
茶门店宣传其产品为使用广西非遗
古法红糖制作的“非遗奶茶”，存在宣
传依据存疑的问题，涉嫌不当使用

“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”标 识 进 行 商 业

宣传。
“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不 是 营 销 工

具，其真实性、整体性和传承性必须
得到尊重。”检察官表示。经查，某品
牌奶茶店使用的红糖原料虽涉及广
西非遗项目“马山金伦红糖制作技
艺”，但品牌方武汉某公司及其供应
商并未从非遗权利方获得合法授权，
可能误导消费者并扰乱市场秩序。

2025 年 11 月 24 日，丹江口市检
察院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、反不正
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规定，与相关行
政部门进行磋商，指出商家在未取得
相应授权的情况下使用“非遗”名义
进行营销，易导致公众对其商品来源
或品质产生误认，建议依法开展监管
检 查 ，并 加 强 非 遗 知 识 产 权 保 护
宣传。

案件线索移送至武汉市相关行
政部门后，武汉、丹江口两地行政部

门协同展开调查，督促武汉某公司积
极整改。2025 年 12 月 15 日，武汉某公
司与非遗权利方广西马山南华糖业
有限责任公司正式签订授权协议，实
现了从“违规使用”到“合法授权”的
规范转变。

“这份授权不仅是一纸文书，更
是企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尊重、对
消费者的诚信。”相关行政部门负责
人表示。如今，在某品牌奶茶的所有
门店，清晰的授权信息已成为其新的
信任名片。

从一杯“非遗奶茶”的宣传整改，
到整个供应链的合规升级，这起公益
诉讼案件展现了检察机关与行政机
关协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、规范
市场秩序的治理合力。正如一位顾
客所说：“现在看到‘非遗’两个字，感
觉不仅是一份特色，更是一份责任和
承诺。”

“非遗奶茶”回归了本真
湖北丹江口：守护非遗传承规范市场秩序

□本报全媒体记者 郝雪
通讯员 薛蓉蓉 朱兆渊

“桥还能用，怎么一下子就被拆
了！”面对群众的疑虑与不解，当地用
3 个多月的时间交出答卷——一座崭
新的大桥拔地而起。

这座公路大桥位于陕西省子洲
县淮宁湾镇张家沟村段，架通了黄河
支流大理河畔高原山梁间的大片洼
地。它不仅是周边多个村庄运输生
产、生活物资的“运输桥”，更是方便
村民日常出行的“便民桥”。而这座大
桥一拆一建的背后，是检察机关对民
生的真情守护。

2025 年 3 月 2 日，子洲县检察院
收到了一条来自“益心为公”志愿者
的线索：公路大桥的桥面塌陷，存在
较大的安全隐患。“桥梁事故造成的
后果都很严重，安全问题不容小觑！”
检察官立即赶赴现场调查。经查，这
座桥存在的问题远超表面现象：桥面

部分区域已出现严重沉降；桥洞也明
显出现塌陷情形，而且桥梁的排水孔
尺寸不足导致雨水排出不畅，进一步
损害桥基。

2025 年 3 月 14 日，子洲县检察院
向相关行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，督促
其立刻采取措施修复桥面、桥体塌陷
沉降问题，保障桥梁整体的安全通
畅，同时督促相关部门履行监督职
责，协助做好桥梁养护工作，及时回
应群众担忧。

两个月后，相关部门向子洲县检
察院反馈整改进度：经委托专业桥梁
检测机构进行全面评估，确认公路大
桥的桥梁损毁严重，局部修补无法彻
底解决问题，最终决定实施“拆除新
建”的方案。

2025 年 8 月 15 日，相关部门再次
反馈整改结果：张家沟村段公路大桥
的拆除新建工程已全部完工，共计投
资 23 万余元。经第三方专业检测机
构验收，桥梁各项指标均符合设计规

范与安全标准，交通安全隐患已彻底
消除。

“ 高 原 大 桥 比 平 原 大 桥 更 ‘ 娇
贵’，子洲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
区的腹地，地质构造复杂，做好日
常养护和监测更是关键。”子洲县检
察 院 的 检 察 官 心 里 还 牵 挂 着 更 多
的桥。

为了把个案整改成果变成长效
保护机制，2026 年新年过后，子洲县
检察院联合该县交通运输局、榆林市
公路局子洲公路段再次召开联席会
议，进一步完善了公路路产保护检察
公益诉讼协作机制，督促相关行政和
交通管理部门严格做好县域桥梁的
定期监测和动态日常维护等工作，将
检察监督与行政管理拧成一股绳，合
力为高原桥梁安全织密防护网。

春节前夕，检察官专程来到张家
沟村段公路大桥回访，眼前的高原新
桥桥桩坚固、桥洞宽敞，崭新的桥面
上人来车往，一片繁荣景象。

见证一座桥的“重生”
陕西子洲：合力为高原桥梁安全织密防护网

2026 年 1 月 7
日 ，山 西 省 泽 州 县
检察院干警在该县
白水河河段查看河
道整改情况。

□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立新
通讯员 吴晓军

“原来这里高耸的铁塔不仅显得
很不协调，建设的附属设施也不利于
保护文物。秦树声是我们固始人的骄
傲，要把这里保护好、开发好，提升固
始对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。”今年 1月
23 日，在河南省固始县的秦氏故居，
骑行到此打卡的小丁对前来回访的固
始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祝旭东说。

秦树声出生于固始县段集镇乐
道冲村，14 岁中秀才，21 岁中举人，
25 岁中进士，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 年）
再中经济特科进士，是历史上不多见
的“双科进士”。

秦 氏 故 居 建 于 清 末 ，占 地 面 积
6000 多平方米，总体为四合院形式。
该建筑群均为硬山式砖木框架结构，
青砖灰瓦，石阶廊柱，具有浓郁的豫
南山区民居建筑特点。2008 年 7 月，
秦氏故居被河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
文物保护单位。

2025 年 5 月，固始县检察院公益
诉讼检察官在“益心为公”检察云平
台接到线索，早在 2014 年，中国铁塔

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公司固始办事
处未经批准，在秦氏故居院内建设信
号塔及其附属设施，并一直使用。

检察官走访调查后发现，违建点
位于秦氏故居东北角，长 13.4 米、宽
9.2 米，占地约 123 平方米，整体建筑
为四面围墙并硬化地面，其内有信号
塔以及占地 36 平方米的配电房。违
建点外围墙壁距离故居主体建筑仅 8
米，并沿秦氏故居主体建筑外围架设
电线，存在一定安全隐患，且严重破
坏了文物的历史风貌。

“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县级以上
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对本行政
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。对
危害不可移动文物安全、破坏不可移
动文物历史风貌的建筑物、构筑物，当
地人民政府应当及时调查处理；必要
时，对该建筑物、构筑物依法予以拆
除、迁移。”祝旭东介绍，固始县文化广
电和旅游局（下称“文广旅局”）对所属
辖区的文物保护工作负有监管职责。

2025 年 6 月 ，固 始 县 检 察 院 向
文广旅局送达检察建议书，要求其
切实履行职责，依法对秦氏故居保
护范围内的违规建筑作出处理，并

强化日常管护职责。
2025 年 8 月，固始县文广旅局回

复称，秦氏故居核心保护区内的信号
塔属于违法建筑，已向相关单位下达
了拆迁通知书，但考虑到通信基站涉
及民生问题，搬迁存在手续烦琐、费
时较长等客观原因，无法在两个月内
完成整改。经协商，拟采取“先建设、
后拆迁”的方案，在保障民生需求的
同时，最大限度减少对文物的影响。

2025 年 11 月初，新的信号塔建
成，原信号塔全部拆除，秦氏故居恢
复了古朴的面貌，前来打卡的游人
络绎不绝。

“既留住了‘魂’，又焕发了‘新’。”
全国人大代表、河南省固始县张老埠
乡桥头村党支部书记汪荣秀说，“秦氏
故居是岁月镌刻的史诗，是文明无声
的见证，它不仅是由砖石木构搭建的
物质实体，更是融合了历史信息、艺术
审美、工艺智慧与人民情感的文化载
体，检察官忠诚履职，让古建筑不再是
孤立于时代之外的标本，而是能够向
后世讲述‘双科进士’的故事，让历史
人文的脉搏在当代社会中依然强劲而
清晰地跳动。”

“双科进士”故居再成网红打卡地
河南固始：让古建筑向后世讲述历史人文


